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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废物
类别
	废物代码
	废物名称
	危险特性
	包装
方式
	形态
	预计处置
量（吨）
	单价限价
（元/吨）
	小计（元）

	1
	HW49
	900-047-49
	实验室废液
	毒性、腐蚀性
	桶装
	液态
	1.0
	25000
	25000

	2
	HW16
	900-019-16
	废定影液
	毒性
	桶装
	液态
	0.4
	5000
	2000

	3
	HW16
	900-019-16
	废胶片
	毒性
	桶装
	液态
	0.1
	5000
	500

	4
	HW49
	900-039-49
	废活性炭
	毒性
	袋装
	固态
	0.5
	5000
	2500

	注：1.此限价含税。
2.处置量为预估数，合同结算数量以实际处置量为准。
3.若实际处置量在合同有效期内未达到预估处置量，合同期满后任一方不得以此主张按预估处置量继续履行该合同，或继续履行至预估处置量，但是双方同意并达成书面协议的除外。
4.若实际处置量在合同有效期内超过预估处置量，按照实际处置量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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